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heading_6]关于新增特需门诊服务项目收费价格的公示
为满足部分患者特需需求，我院新增了部分特需门诊医疗服务项目。根据浙价费【2000】10号、浙价医【2015】137号文件要求，现将特需心理门诊服务收费价格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。
	[bookmark: heading_7]项目名称
	项目内容
	适用人群
	收费标准

	特需门诊服务（情绪减压疏导服务）
	在独立、安静、舒适的专用区域，保护来访者隐私。通过一对一专业的服务技巧，帮助来访者发生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。

	有轻度情绪波动、日常压力累积、阶段性心情不佳，且无消极观念及行为等问题的人群
	1.主治医师/治疗师: 300元/次
每增加10分钟（加收）60元

2.副主任/资深治疗师: 500元/次
每增加10分钟（加收）110元

3.主任/专家治疗师: 800元/次
每增加10分钟（加收）160元

4.专家主任医师: 1000元/次
每增加10分钟（加收）220元



	特需门诊服务（社交困扰干预服务）
	
	有社交困扰倾向、职场人际矛盾、不敢主动表达自我等问题的人群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抑郁情绪疏导服务）
	
	有持续性抑郁情绪、经历职场/生活创伤、长期自我否定等问题的人群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焦虑强迫干预服务）
	
	存在焦虑障碍、泛化性焦虑、强迫、进食障碍等情绪行为问题的人群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儿童情绪行为问题调节服务）
	
	存在情绪困扰、多动倾向、注意力缺陷、行为偏差等困扰的儿童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复杂性情绪障碍疗愈服务）
	
	存在情感障碍、人格障碍、重度抑郁/双相障碍、受复杂情绪以及复杂性创伤等问题困扰的人群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心理灵活与适应力提升服务）
	
	涵盖情绪调节、认知弹性、人际适应等多个维度，适合存在焦虑、抑郁、关系矛盾、自我内耗等综合困扰，需要进行“整合梳理与协调改善的人群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行为矫正与成瘾戒断服务）
	
	针对有改变意愿但缺乏科学方法、或屡戒屡败的成瘾与行为困扰人群（含物质成瘾、网络成瘾、冲动控制及进食障碍等）。
	

	特需门诊服务（婚姻家庭关系调适服务）
	在独立、安静、舒适的专用区域，保护来访者隐私。通过专业的服务技巧，帮助来访家庭发生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。
	面临婚姻沟通危机、情感降温、家庭琐事引发矛盾等家庭矛盾困扰的来访
	1. 主治医师/治疗师: 450元/次
每增加 20 分钟（加收）110元
2. 副主任/资深治疗师: 750元/次
每增加 20 分钟（加收）180元
3. 主任/专家治疗师: 1200元/次
每增加 20 分钟（加收）300元
4. 专家主任医师: 1500元/次
每增加 20 分钟（加收）375元

	特需门诊服务（儿童青少年情绪成长管理团体）

	在独立、安静、舒适的专用区域，保护来访者隐私。由两名心理治疗师通过专业的服务技巧，带领愿意通过团体互动获得支持与成长的人群，发生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。
	儿童青少年受焦虑、低落、易怒、情绪波动大等问题困扰，或面对学业、人际、家庭压力时不知如何有效调节情绪
	1200元/期/人
（6次/期，不区分医师及治疗师级别）

	特需门诊服务（成年人心理互助支持团体）
	
	18岁以上成年人，面临职场、情感、家庭、自我成长等方面的心理压力与困惑，渴望获得真诚陪伴、情感共鸣与实际支持
	1200元/期/人
（6次/期，不区分医师及治疗师级别）


备注：1.特需门诊服务费，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由患者自费承担。
2. 原则上一对一疏导服务每次45分钟，家庭疏导服务每次80分钟，团体疏导服务每次60分钟。
3. 医保办联系电话：0577-884210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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